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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政规〔2025〕10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单位：

《晋江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规定》已经市政府

第 72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

2025年 7月 1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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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，促进我

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，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
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闽政〔2002〕53

号）、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工业项目节约集约用地八条

措施的通知》（闽政文〔2013〕246号）、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关

于印发泉州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泉

政规〔2024〕3号），结合我市城市建设实际，现对我市城市基

础设施配套费（以下简称“配套费”）征收管理作出如下规定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凡在晋江市行政区域范围内进行各类工程建设（包括新建、

扩建和改建）的单位和个人，均应按本规定缴交城市基础设施

配套费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文件对配套费征收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。

二、使用范围

配套费主要用于建设项目以外的市政公用配套设施，包括

城市主次干道、给排水、供电、供气、路灯、公共交通、环境

卫生和园林绿化等项目的建设和维护，是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资

金的补充，与各项城市建设资金统筹安排使用。

三、计费规则

新建项目的配套费按计容建筑面积征收，扩建、改建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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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配套费按新增计容建筑面积征收。

对于容积率小于 1 的工程建设项目，按照容积率为 1 的建

筑面积征收计算；容积率在 1-4区间的工程建设项目，按照核准

的实际建筑面积征收；容积率大于 4 的工程建设项目，按照容

积率为 4 的建筑面积征收（工业项目取规划设计条件批准容积

率的下限，其他项目取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容积率）。

四、征收方式

（一）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建设项目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

费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征收。

（二）配套费应一次性缴纳。工业项目建设主体按规定缴

纳配套费后，由市自然资源局依法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；

其他项目建设主体按规定缴纳配套费后，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依法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。

（三）对以招标、拍卖、挂牌交易方式出让土地的建设项

目，土地出让价格中已包含配套费的（应在土地出让价格中明

确注明已包含配套费），土地出让后市自然资源局应将配套费

上缴市财政，专款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（按照容积率折算成

建筑面积，乘以征收标准计算配套费的具体数额）。实际容积

率超过拍卖时确定额度的部分，应按规定补缴。

五、免征减征政策

（一）免征减征范围

1．军事设施（含武警部队设施）、市政公用设施（含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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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车场建设项目）、公立的中、小学和幼儿园、单建式人防工

程、经济适用住房、廉租住房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以及经

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确认或批准的由社会各界捐建的学校、图书

馆、孤儿院、养老院等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项目免征配套费。

2．医疗机构、科研等单位以及中央、省属单位和外地驻当

地政府机构兴办的非经营性建设项目（不含住宅）、残疾人非

经营性福利事业建设项目、经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国家

和省确定扶持的高新技术建设项目以及行政机关办公楼建设项

目按商业的征收标准减半征收配套费。

3．学校非经营性建设项目按住宅的征收标准减半征收配套

费。

4．工业企业在符合规划和安全要求，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，

在已批准工业用地上进行厂房加层改造，增加用地容积率的，

免缴配套费。

5．在宅基地上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翻建的农村村民建设项

目免缴配套费。

（二）免征减征申请方式

对政策允许免征、减征配套费的项目，由建设单位向市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申请，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核，报市

政府批准同意后，予以减征或免征。

除上述减免范围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随意减免配套

费。免征、减征配套费的建设工程需要改变使用性质的，应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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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报批手续，并按规定补缴配套费。

六、征收标准

晋江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七、类区划分

晋江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类区划分图（详见附件 2），跨

类区项目执行较高类标准。

八、收支执行要求

（一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财政部门批准收取政府性

基金文件收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，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

的《福建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》，所收资金上缴市财政局，实

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由市财政局统筹安

排，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。

（二）市财政局、发展和改革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

应加强对配套费收支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擅自设立收费项

目、提高收费标准、扩大收费范围以及违反专款专用规定的行

为要依照有关规定予以严肃查处。市财政局要督促、检查各征

收主体具体征收情况，检查配套费收支执行情况；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要在办理相关施工许可时依规征收或审核配套费。

九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规定实施后，各有关部门出台的与城市基础设施

配套建设有关的水、电、煤气等专项配套费，按省有关规定执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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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规定自 2025年 8月 14日起施行，至 2030年 8月

13日止。《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江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

费征收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晋政文〔2014〕28号）同时废止。

2025年 8月 14日之前依法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新建项目和依

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改建、扩建项目，配套费按照原规

定征收。

（三）本规定由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晋江市财政局

依据各自职责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．晋江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（2025版）

2．晋江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类区划分图（2025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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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（2025版）

类区 征收标准

市区：中心城区范围，包括青阳、梅岭、西园、

罗山、灵源、新塘街道和陈埭镇、池店镇、

磁灶镇、内坑镇、紫帽镇、永和镇、西滨镇

住宅：一、二类区分别按 60元/平方米、40元/平方米标准征收；

商业（含写字楼）：一、二类区分别按 80元/平方米，60元/平方米标

准征收；

工业项目：一、二类区分别按 35元/平方米、25元/平方米标准征收。

重点镇：安海镇、东石镇、英林镇、龙湖镇、

金井镇、深沪镇

住宅：一、二类区分别按 40元/平方米、25元/平方米标准征收；

商业（含写字楼）：一、二类区分别按 45元/平方米、35元/平方米标

准征收；

工业项目：一、二类区分别按 25元/平方米、15元/平方米标准征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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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（2025版）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7月 15日印发


